
 

 

 

社會福利署 

「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2024-27）  

退還學費及發放培訓津貼申請表 

 
本院舍現向社會福利署（社署）提出以下申請：(可多於一項) 

☐ 退還學費 

☐ 發放培訓津貼 

▪ （只適用於「保健員進階課程」或「護理員訓練課程」） 

 
 

(A) 院舍資料 
 

院舍名稱： 
 

      

 

牌照處檔號：       

 

電話：       

 

聯絡人姓名： 

 

      

 

傳真： 

 

      

 

職位：       

 

電郵： 

 

      
     

(B) 已修讀認可課程的員工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身份證號碼：       ( )  聯絡電話：       

      

職位： ☐主管 ☐保健員 ☐護理員 ☐其他       
(只可其中一項) 

(C) 課程資料        
     

 課程名稱*：    社署認可課程編號*：   

  

 培訓機構名稱：   
   

 
 已付的課程費用：  港幣$       收據編號：       
   

 
     

 修讀課程日期： 由   ／  ／     至   ／  ／     (日／月／年) 

       

*社署認可課程名稱及編號可見於社署網站 

遞交本申請表時請確保： 

☐ 附上員工的畢業證明副本 

☐ 附上修讀課程的學費收據正本 

報讀課程須知（院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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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確認及聲明 

 

1. 本人是(A)部份所述院舍的營辦人或已獲營辦人授權提出有關申請和簽署

此申請表的代表。現特此聲明，本人在此申請表內所填報的各項資料，盡

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訛。 

 

2. 現根據「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本人代表院舍就(B)部份所述員工所

報讀以下課程申請退還學費／發放培訓津貼（如適用）：（只可其中一

項） 

☐ 院舍主管培訓課程（甲）  

☐ 院舍主管培訓課程（乙）  

☐ 保健員進階課程 

☐ 護理員訓練課程 

 

3. 本人確認(B)部份所述的員工 (只可其中一項)  

☐ 於整段修讀課程期間受聘於本院或本院同一持牌人／持牌公司所營

辦的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 

☐ 並非於整段修讀課程期間受聘於本院或本院同一持牌人／持牌公司

所營辦的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受聘於本院之時段： 

由  ／  ／    至  ／  ／     (日／月／年) 

 

4. 本院的銀行戶口資料 (只可其中一項) 

適用於首次申請資助的院舍  

☐ 本院已填妥「款項付予銀行授權書」正本（通用表格第 179A 號）（報

讀課程須知-附件 5），並*經培訓機構同時提交／另行向社署提交 

 

(i) 一封使用院舍或所屬公司／機構的正式信紙，並由院舍或所屬

公司／機構授權的人士簽署的說明函件；及 

(ii) 銀行存摺內頁副本（載有院舍或所屬公司／機構的戶口名稱及

戶口號碼)；或 

(iii) 最近三個月的銀行月結單副本（載有院舍或所屬公司／機構的

正式地址、戶口名稱及戶口號碼) 

 

  

報讀課程須知（院舍）- 附件 4 

 



- 3 - 

   

 

 

適用於 (a)已參與「改善買位計劃」／「買位計劃」的私營院舍 (b)合約

院舍 (c)津助機構營辦的院舍；和(d)非首次申請資助的院舍 

 

☐ 本院明白社署會將獲批核的資助金額以自動轉賬的方式存入院 

已授權政府發放資助金額及相關款項之銀行戶口內。 

 

5. 本人確認沒有就(B)部份所述員工在工作時間修讀「保健員進階課程」或

「護理員訓練課程」（如適用）而扣減其薪金或假期。 

 

6. 本人確認沒有就(B)部份所述員工申報的課程，向其他政府部門／公營或

私營機構申領全數／部分學費資助及／或培訓津貼。 

 

7. 本人已細閱《「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2024-27）報讀課程須知》，

並完全明白其內容。本人明白社署將根據本人所提供的資料以審核本院

是否符合資格獲退還學費及發放培訓津貼。本人亦明白故意漏報資料或

作出失實陳述而取得金錢利益乃屬欺詐行為，違者將須承擔相關法律責

任，並須退還所有或多領取的學費／培訓津貼予社署。 

 

8. 本人及(B)部份所述員工已細閱和明白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的內

容，並同意把此申請表及所有相關文件提交社署以辦理申請手續。 

 

9. 本人知悉及明白，社署有權隨時覆檢本人的申請，包括要求查閱院舍的職

員僱用紀錄、員工值勤記錄或僱傭合約等，以作核實本院及有關員工是否

符合申請資格。 

 

 

 

院舍營辦人簽署：       

院舍營辦人姓名：       

院舍營辦人職位：       

日期：     ／    ／      

 

 

 

 

 

 

(院舍或所屬公司/機構的蓋章) 

報讀課程須知（院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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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請發放培訓津貼的附加確認及聲明（由修讀認可課程的員工填寫及簽署） 

 （只適用於「保健員進階課程」或「護理員訓練課程」） 

 

 

 

 

 

 

 

 

 

 

 

 

本人 為 的員工， 

 

 

本人於整段修讀課程期間受聘於上列院舍或上列院舍同一持牌人／持牌公司

所營辦的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 

 

本人確認：(只可其中一項)  

 

☐ 本人在工作時間修讀有關課程，院舍並沒有因本人在工作時間修讀課程而

扣減本人的薪金或假期；及／或本人在非工作時間修讀課程，院舍已為本

人安排補假。 

 

 

☐ 本人在修讀有關課程期間，院舍因本人在工作時間修讀課程而扣減了本人

的薪金或假期；及／或本人在非工作時間修讀課程，院舍並沒有為本人安

排補假。 

            

(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名稱) 

員工簽署 ：       

 員工姓名 ：       

員工香港身份證號碼 ：       

員工聯絡電話 ：       

日期 ：       ／      ／       

社署會向有關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提供培訓津貼，

讓院舍在其員工修讀「保健員進階課程」及「護理員

訓練課程」期間作出適當的人手安排，以維持院舍的

運作，以及為該員工提供實地訓練支援及進行職場評

估。就每名成功修畢上述課程並獲頒發畢業證書的保

健員或護理員，院舍可向社署申請分別為港幣 3,000 元

或 2,200 元的培訓津貼。  

報讀課程須知（院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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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 

 

向社會福利署提供個人資料之前，請先細閱本聲明。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社會福利署（社署）將會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

資助，包括（但不限於）用於監察和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關你所獲得資

助的投訴、進行研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字、履行法定職責等。向社署提

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不過，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的個人資料，社署可能

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或提供資助。 

 

可能獲轉移資料者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按需要知道的原則提供給在社署工作的職員。除

此之外，該等個人資料亦可能會為上文第 1段所述的目的而向下列機構／

人士披露，或在下述情況下披露– 

(a) 其他機構／人士（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培訓機構），如該等機構／

人士有參與以下事項： 

(i) 審批及／或評估社署向你提供資助而提出的任何申請； 

(ii) 社署向你所提供的資助；或 

(iii) 監察和檢討社署所提供的服務，或製備統計數字； 

(b) 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

作者註冊局、立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社署向你所提供

的服務的投訴； 

(c) 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或 

(d) 你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 

 

查閱個人資料 

 

3. 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你有權就社署所持有的有

關你的個人資料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社署提供個人資料複本將須收取費

用。如需查閱或改正社署收集的個人資料，請向以下人士提出– 

 

職銜：一級行政主任（牌照及規管）2 

地址：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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